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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23年度顶岗支教与教育集中实习返校收尾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2023年度顶岗支教与教育集中实习生将于11月9-10日陆续返校。为加强实习管理工作，做好师范类专业认证相关工作，现将后续教育研习、成果展示、成绩评定等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习返回前相关工作
在实习期间，指导实习生做好个人鉴定、小组评定和实习总结，及时做好实习生的成绩评定及实习鉴定表等材料的填写，并加盖实习学校公章，注意提醒每位实习生做好顶岗与教育集中实习工作手册的填写。

二、教育研习与实习材料提交（2023年11月12日-18日）

(一）教育研习
学生从实习学校返校后，在学科老师（含驻点老师）的指导下，进行教育实践活动回顾、总结和反思，并就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、典型案例以及值得分享的话题进行互动交流、学习研讨，促使师范生的教育实践经验持续提升，将教育实践的作用和效果引向深入，完善《教育实习·研习手册》。

（二）提交实习成果材料与手册
学生返校后，以各市县为单位，在驻点老师的指导和统筹安排下，提交展板设计、海报、照片、视频、实物等实习成果材料，于11月18日前上交至各市县驻点老师，由驻点组长上交给教师教育学院。

学生还需将自己的教育实习·研习手册（小组和个人），以及实习相关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照片、文字、总结、美篇、教学设计、视频等，以班为单位，以班级、学号、姓名为文件夹命名，于11月18日前，用U盘提交给各学院教务办责任人。
三、实习生课堂教学展示与实习成果汇报展示（2023年11月26日-2023年11月30日）

（一）实习生课堂教学展示
各市县驻点教师组织选派优秀实习生，参与全校的实习生课堂教学展示（附件1）。
（二）实习成果汇报展示
以市县为单位，通过展板、海报、照片、视频、实物等方式，展示实践成果，巩固实践成效，营造教师育人的氛围，实习成果展览时间暂定于11月26日（附件2）。

学科教师（含驻点老师）结合教育实习成果展示效果，完成《教育实习·研习手册》中的“师德践行、教育调查报告、工作总结”评分。

四、成绩评定与表彰（2023年11月30日前完成）
（一）各学科老师（含驻点老师）前往各学院，完成《教育实习·研习手册》上的分数核算、实习、研习成绩计算等工作，做好《实习、研习鉴定表》的完善工作，《教育实习·研习评价与鉴定表》中的“学院签字签章”，由教师教育学院完成。

（二）原则上实习成绩应符合正态分布，具体标准如下：优，90-100分；良，80-89分；中，70-79分；及格，60-69分；不及格，59分以下。择优参加校优秀实习生的评选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地做好顶岗支教与教育集中实习表彰总结工作（附件3）。

五、教育实习总结与材料归档（2023年11月30日前完成）
（一）市县驻点老师带队指导工作总结与材料

各市县驻点老师在实习工作结束后，对本年度教育实习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梳理，撰写自己的带队指导工作总结。于2023年11月23日前，提交驻点教师工作手册、带队指导工作总结到教师教育学院，电子版发送到邮箱：524751350@qq.com。
（二）各专业教育实习总结与材料
各学科负责老师根据实习学校对实习生的评价、学生返校的汇报展示情况，撰写各专业实习生的教育实习总结与教育实习质量分析报告（包含顶岗实习与教育集中实习）。于2023年11月30日前，将各专业实习生的教育实习总结与教育实习质量分析报告、实践成果和照片或视频(需提交电子版本)等资料统一报送教师教育学院，电子版发送到邮箱：524751350@qq.com。
六、优秀实习生的传帮带
各专业学院根据2020级顶岗支教与教育集中实习生的表现，选派优秀实习生1-3名，面向2021级师范生，进行实习效果宣讲，起到“传帮带”的积极效果。具体时间由各专业学院自行安排，并于2024年3月1日前，提交总结报告至教务处实践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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